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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工作简况

1.1.任务来源

根据《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关于<数字产品复用评价标准规范>

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》（粤政务协会〔2023〕4号）相关要求，《数字

化产品复用评价规范》团体标准由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负责归口与发

布，以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牵头负责标准编制工作。

1.2.起草单位

起草单位拟包括：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、武汉极意网络科技有限

公司、联通（广东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、解放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

麒麟软件有限公司、广州软件应用技术研究院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

东有限公司、广州智纵慧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、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

公司、同方知网 (北京) 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、广州市齐明软件

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理正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广东创能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、中时讯通信建设有限公司、广东迪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方

图智能（深圳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

深圳市鸿普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广东金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拓尔

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广州华资软件技术有限公司、广州美盈智

能科技有限公司。

2. 目的和意义

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，以及广东省“数字政府”改革建设的

快速推进，各级政府部门对数字化产品的规范化程度以及复用需求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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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越高，为推动数字产品的快速发展，促进数字产品的规范化研发、

生产和复用，有必要通过标准化手段对数字产品复用评价进行规范，

为从事数字产品研发和服务企业提供管理规范。本文件结合目前政务

信息化现状与服务需求，制定数字产品的复用模式、功能清单、应用

案例、部署运维、知识产权等内容的规范要求，规范数字化产品复用

评价的评价原则、评价对象、评价流程等，描绘数字产品的画像，提

出产品推广复用的等级标准，有利于数字政府、数字城市、智慧产业

等相关数字产品的推广复用。

3. 编制原则及过程

3.1.编制原则

本标准制定遵循以下原则：

(1) 协调性

本标准遵循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密切结合现代信

息技术发展情况、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要求、以及新时期新阶段

电子政务行业发展对数字产品复用的高标准高要求，本标准与国家政

策、标准规范及行业发展相协调相适应。

(2) 实用性

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，广泛结合数字政府建设发展实际情况、

现有数字产品设计与推广的实践基础等，在复用评价原则、评价对象、

评价流程等方面进行规范，提出数字化产品复用评价指标体系，并进

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必要验证工作，具有实用性、合理可行、切实可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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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规范性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规定的格式进行编写。

3.2.编制过程

2023 年 1月 16日-2023年 1月 18 日，成立标准编制组，在前期

资料搜集和初步调研的基础上，形成标准制定工作方案和内容大纲，

包括基本原则与要求、计划进度、人员的工作分工等。

2023 年 1 月 19 日-2023 年 3 月 1 日，根据计划开展标准草案编

制工作，包括收集整理相关资料、开展调研论证等工作，对标准框架

和相关技术内容反复进行了研讨，形成了标准初稿。

2023 年 3 月 2 日-2023 年 3 月 17 日，标准编制组先后组织进行

两次组内审稿，并咨询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和建议，对少部分存在异议

的内容进行讨论研究，经修改完善后形成《数字化产品复用评价规范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4. 标准的主要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数字化产品复用评价的角色与职责、评价原则、评

价流程、评价指标等要求。本文件适用于数字化产品复用评价的管理

和实施。

评价原则：包括科学合理、公正客观、结果导向。

评价对象：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系统、平台、组件等数

字化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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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性审查：主要从复用模式、产品简介与功能介绍、功能清单、

特色和亮点、部署和运维、知识产权、应用案例等维度进行。

技术审查：主要从产品基本标准、技术可行、复用效果、复用效

益等维度进行。

评价流程：包括提出申请、符合性审查、技术评审、发布评价结

果、颁发证书、开展宣传等。

5.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

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。

6. 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均不存在冲突。

7.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8. 标准性质的建议

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。

9. 标准实施建议

本标准批准发布实施后，尽快将本标准的批准信息通告编制小组

成员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，并尽快将规范的正式文本发送给使用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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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组织本标准的宣传和贯彻，做好宣传培训，使涉及到数字产

品复用评价的相关单位与管理人员熟悉了解本标准的内容、特点，加

强示范推广，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，使标准的应用真正落到实处。

为全面掌握本标准的执行情况，鼓励使用单位和相关单位将本标

准的执行情况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归口团体或本标准的起

草单位，为标准完善工作做好准备，不断提高标准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

协调性和可操作性。

10.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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